
CEDAW教材案例-第 11條 

案例-中國大陸配偶就業 

一、案情： 

中國大陸配偶 A 女與國人結婚來臺 2 年，想找工作貼補

家用，但雇主卻質疑她尚未取得身分證，不具備在臺工

作資格，請她出具工作證，否則無法雇用她。另 A 女也

想考相關技能檢定證照，卻無相關資訊。 

二、相關規定： 

(一)CEDAW第11條第1項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

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

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特別是： 

（a）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b）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包括在就業方面相同的甄

選標準； 

（c）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障，一切服

務的福利和條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包括實習培

訓、高等職業培訓和經常性培訓的權利； 

（d）同等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

遇的權利，在評定工作的表現方面，也享有平等待遇的

權利； 

（e）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

殘廢和老年或在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以及享有

帶薪度假的權利； 

（f）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

機能的權利。 

(二)就業服務法第5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



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

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

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之1規定，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得

在臺灣地區工作。 

三、相關機關處理 

(一) 勞動部於 98年 8月 12日廢止「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

地區停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大陸配偶經許可在

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得在臺工作，毋須

申請工作許可。 

(二)內政部移民署於中國大陸配偶居留證上，加註「持證者

工作不須申請工作許可」。 

(三)勞動部訂定「促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

業要點」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協助具有就業意願與需

求之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另勞動部也陸續放

寬多種技術士技能檢定限制。 

(四)內政部移民署訂定「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相關輔導措施。 

四、問題討論： 

(一)您覺得新住民在就業時可能遇到的困境及需求為何? 

(二)您覺得新住民在就業時，需要政府提供何種協助? 

(三)您覺得政府除上開措施外，還可以提供何種措施幫助新

住民就業或參加技能檢定考試? 



 

【備註】 

相關新聞報導 

2016.7.13 聯合新聞網 

台灣人愛參加檢定，嫁來台灣的新住民也透過檢定提升就業能力，近四

年共有 8610 人次通過技能檢定，且逐年增加，餐飲服務及美容美髮前

居前兩名，但是取得起重機、堆高機操作證照，卻是成長幅度最大職類，

四年來超過 2 百多人取得證照。勞動部表示，相關機械操作要求證照趨

嚴，但原本操作男性人力逐漸退休，女性新住民不讓鬚眉，接手成為主

要操作人力。  

新住民人口達數十萬人，為協助有工作意願 (包含已取得或尚未取得身

分證之外籍及大陸配偶 )順利進入就業市場，勞動部陸續放寬多種技術

士技能檢定限制，並於中餐烹調、美容、保母人員及照顧服務員等職類

檢定時，提供學科試題國語口唸服務，協助其取得技術士證。  

勞動部統計 2012-2015 四年新住民取得技術士證人數，從 2012 年 1860

人次逐年成長至 2015 年 2492 人次，增加 632 人次、33.98％，累計四年

取得技術士證者共計 8610 人次。，其中以女性占 97%居多。依國籍別

觀察，以大陸地區 1865 人次最多，占 74.84％，其次為越南籍 474 人次，

占 19.02％，兩者合占高達 9 成 4。 新住民取得技術士證者年齡以「35-39

歲」2752 人次最多，占 31.96％，其次為「30-34 歲」2246 人次，占 26.09

％，「40-44 歲」1895 人次居第三，占 22.01％，三者合占高達 8 成。  

新住民技術士證以「餐飲服務類群」3258 人次最多，占 37.84％，其次

為「美容美髮類群」2977 人次，占 34.58％，兩大職類群合占達 7 成 2。

「15-34 歲」年齡較輕之新住民以「美容美髮類群」最多，「 35 歲以上」

者則以「餐飲服務類群」居多。  

引人注目的是，營造工地、物流業需求較大的起重機、堆高機操作人力，

原本以男性以為主，近年因為職業安全標準趨嚴，要求操作危險機械設

備必須具備證照，在男性操作員年齡偏大，陸續退休後，為了補足缺口，

也鼓勵新住民取得證照，填補缺口。近四年取得證照人數從 2012 年 17

人大幅增加到 2015 年的 87 人，四年共計 204 人。另有 113 人取得電腦

資訊類證照、22 人銲接配管類，展現新住民多元就業能力。  

 


